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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香港新界農村，當時正值日治時

期，又逢天旱，農作物失收，鄉民生活艱難，只

好停辦村校。1 9 4 6年春，日治時期結束後半年

多，鄉民有感教育下一代的重要，便在村內開設

了一所小學，及從國內聘請一位老師在該校任

教。該校以最鼎力支持創校的兩位鄉紳　　吳

金祿和吳達仁　　的名字命名，稱為「金仁學

校」。全校學生約有40人，共分四級，一年級有

2 0人，二年級有1 2人，三年級和四年級只有四

人。老師主要教授中、英、數三科，並以四複式

授課。除主科外，還加插習字、抄書和作文作為

靜態課，但沒有勞作堂。音樂和體育課則全校一

齊上課。因應當時的經濟環境，只能借用村中某

祖堂的書室作為校舍。上課時，整個大廳就坐滿

了4 0名學生，書桌和坐椅都是各自從家裏搬來

的，不但有不同的顏色，高低大小都不相同，參

差不一。每張書桌都有兩個抽屜，可以供兩人同

坐共用。我和姊姊同坐，得到照應。學費方面，

不用繳交現金，而是每位同學每造交給老師一擔

乾榖。一年兩造，每到收割時期，老師家裏都堆

滿了乾榖，像是個大穀倉。收割期過後，老師會

僱用村民把乾穀挑到墟市的米機店變賣，順便把

其中的一部份磨成白米自用。當時元朗墟市就有

十家八家這樣的米機店，它們的業務包括收買乾

榖，以及替客人用機器把榖粒磨成白米並收取

「磨工費」。我有時也跟大人趁墟去，發覺米機

店發出的發票總會印上「貴客來榖，或有乾濕，

泥殼衣邋，成份不同，磨出高低，不能定例，先

此聲明，以免後論。」的字句，以免爭執。當時

學校沒有校工，老師把學生編成二人一組，輪

流當值，當值者叫「值日生」。我很喜歡當值日

生，值日生可以打上、下課鐘，當老師叫同學們

抄書時，值日生便可以躲到廚房煲茶和聊天。

在金仁學校唸到五年級上學期，我和姊姊

便轉到元朗墟附近的另一所村校「鐘聲學校」。

鐘聲學校是前清秀才黃鐘聲創立的，他更親自擔

任學校校長。鐘聲學校是一所私立學校，校舍略

具規模，不用複式上課，每級一班，每人每月

繳交港幣八元作為學費。不同科目由不同老師教

授，學校更有自編的文選，讓學生背誦古文。

五、六年級，每週教授一課古文，着學生讀熟。

每位學生各自在課餘時間到老師跟前背誦古文，

無誤者，老師便在該課課文蓋上一個日子膠印；

不識背誦者，明天請再來。老師們也非常盡責，

在校務處一面批改作業，一面聽學生站在身旁背

書。同學們受到感染，也養成了責任感。鐘聲學

校是全日制上課的，我們姊弟兩人每天都帶着飯

壺上學，中午在校內用餐。在學校內，除了課堂

之外，還有早操、週會、老師講時事、校慶、旅

行、運動會和課餘補習等活動，使我學習興趣大

增，對英文科特別感興趣。在鐘聲學校渡過了三

個學期便小學畢業了。我參加了當時教育署舉辦

的小學會考，之後被派到港島的英皇書院就讀，

後來還在羅富國教育學院完成了小學教育課程，

暫且不表。以上所述是我學生時期所接觸到的兩

間村校。後來的教學生涯中，我還接觸到另外三

間村校，且分述於後以切本題。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小學適齡學童日增，

對學額和老師的需求上升，當時的殖民地政府

一方面大量訓練小學教師，另一方面協助辦學團

體設立津貼學校。村校和市區津貼小學多得像雨

後春筍一樣。我所讀過的兩所村校都得到政府資

助，轉為津貼小學，更選址擴建了新校舍。我於

1961年9月剛離開羅富國教育學院，便得到母校

金仁學校校董會聘請為小學教師，服務桑梓我當

然義不容辭。金仁學校當時有三個課室，分上、

村校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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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班上課。一、三、五年級在上午上課，二、

四、六年級在下午上課，老師連校長計算在內共

有八位，另外僱用校工一位，負責清潔校舍及其

他一切庶務。老師則上、下午都有兼課，我負責

教高班英文及體育。因為學校就在村內，我可住

在村內的祖屋，不用另租住處，也有家人照顧飯

餐，確是方便寫意。但是村內交通略有不便，因

沒有車路到達，要往返墟市只有一條羊腸小徑可

供步行或踏單車。我學會駕摩托車後便買了一台

摩托車代步。在金仁學校渡過了三年老師生涯，

適逢校長榮休，校董會把我擢升校長，真有點受

寵若驚，戰兢接任；蕭規曹隨，由教學轉為行政

工作如招聘教師、編造開班計劃、周年行事曆、

編造財政預算和報告、接見家長和召開校務會議

等，工作範圍甚廣。就這樣，在金仁學校做了13

年校長，曾做過的工作大概有規定學生要穿校服

上課、撰寫校歌，參加升中派位、週會訓話、成

立風紀隊、成立童軍旅、參加元朗區學體會運動

大會、申請供水供電及引入電話線和校舍大修

等。說起校舍大修，還記得村校初期大多數是金

字頂瓦面的，日子久長瓦面多數出現裂縫，雨天

漏水，晴天可見太陽從瓦隙照入課室，很是困

擾，而且甚為危險。我在卸任前一年申請把瓦面

改為平頂鋼筋水泥屋頂，三個課室和一所校務處

全部修妥。

1 9 7 7年有一所名叫「竹慶學校」的村校，

位於元朗竹園村近的錦綉花園，開有1 5班，因

校長榮休出缺，登報招聘校長。我姑且去函應

徵，幸蒙中選。借用政府機關任命首長述語，我

是「空降」到竹慶學校做校長的。當時的教育政

策，擁有八班或以下的小學，其校長一職屬文憑

教師級，而擁有九至18班的小學，其校長一職則

屬副教席職級，新職位的薪酬當然與之前不同。

這一所規模較大的村校有18位老師、一位書記和

三位校工，另有一位副校長和兩位主任協助行政

工作。該校有學生五百多人，分上、下午班上

課。竹慶學校雖是村校，但校舍算是不錯的。它

擁有兩排金字頂的課室，每排三間課室，中間是

操場，操場盡處還有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這座

建築物下層可當作禮堂或雨天操場，上層則有兩

個課室。全校共計有八個課室，分開上、下午兩

部，即是最多可開辦16班。學校門外有一大片空

地闢作足球場，可供學校的足球隊練習，為參加

校際足球賽作好準備。雖然是分上、下午班，但

只有一個校長，校長和書記的工作時間一樣，都

是朝九晚五。反而教師是分開上、下午班的，上

午班老師的任課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1時，下午

班老師的任課時間為下午1時至下午6時。當時教

育署規定所有津貼小學都需成立校董會，校董會

的成員是註册校董，註册校董要互選一位出任校

監，代表辦學團體向政府領取津貼以支付學校開

支，包括教員薪金、校役工金、雜費津貼及校舍

維修之額外支出等。校監也要向教育署報告校內

教員及校役之任命、升遷、解僱、加薪及其他校

內的突發事件等。校監就是學校與教育署溝通的

橋樑和關鍵性人物。竹慶學校的校董會每三個月

召開一次，在校內禮堂舉行。為了不妨礙學生上

課，會議多數在星期六下午舉行。出席校董會的，

除了註册校董之外，還有村中賢達、村長和我本

人，當然還有學校書記出任紀錄員。每次校董會，

都是由我先開始報告校務，向校董們報告近三個月

來校內的情況和某些突發事件。而校董們也會對校

務有所查詢、討論和發表意見。竹慶學校算是村校

中規模較大的學校，而「大校」之校長每於區內公

開集會，均會被推選擔任若干公職。我在竹慶學校

任職17年，就曾經擔任過不少公職，包括元朗區文

藝協進會執行委員、教育署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

會秘書、十八鄉童軍區總監、新界學體會元朗分區

執行委員、香港女童軍元朗分區執行委員、裁判司

處審判顧問、元朗藝術節籌備委員、元朗青年商會

副會長、清潔香港運動元朗分區委員和元朗區撲滅

罪行委員會委員等。

可是好景不常，由於出生率下降，村校收生

不足，加上市區的學校設有校車運送學童往返市

區，村校的學生每被市區的24班及36班的「巨無

霸大校」吸納，竹慶學校便於1994年9月結束。津

貼學校一旦結束，校長和老師便成了超額教師。

超額教師需接受教育署的安排調任他校，我很幸

運地被調任到另一間村校　　「五和學校」。五

和學校在元朗墟附近，由五條村（大圍村、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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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蔡屋村、東頭村和英龍圍等）組成校董會辦

學。這五條村多為外來人士居住，所以五和的學

生大多是大陸來港學童，甚至有南亞裔的學童，

有點兒像一所國際村校。我在五和學校當了兩年

英文教師及五年英文科主任（主任也是副教席職

級），就剛好到了退休年齡，結束了服務村校40

年的生涯。回首前塵，確是一片温馨而甜美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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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 'Bazi Society' : 
Local Society and Culture in Yun-Gui Highland"

9:00AM�5:00PM

活動消息


